
本报讯（通讯员 姜
焱 记者 夏婉言）为争夺

一套 60 多平方米的老房

子，家住杭州市拱墅区的

兄妹俩各执一份遗嘱对

簿公堂。近日，拱墅区人

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哥

哥胡明（化名）继承父亲

房产，小妹胡丽（化名）所

持遗嘱系伪造，其诉讼请

求被驳回，并将因虚假诉

讼和扰乱法庭秩序被依

法处理。

胡老先生和妻子育

有一男两女。2013 年，胡

家母亲去世后，三兄妹与

父亲协商约定，房屋一半

产权归父亲，另一半由四

人均分。此后，房屋由胡

明管理，并主要由其负责

照料父亲胡老先生。

2019 年 7 月 19 日，胡

老先生在浙江遗嘱库专业

人员的见证下，按照法律

程序订立遗嘱，明确其名

下房产由胡明继承。2021
年 5 月父亲去世后，胡丽

提出分割遗产。胡明出示

遗嘱后，胡丽也拿出一份

落款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21 日的“遗嘱”，声称其后

立遗嘱应优先生效。

2024 年 1 月，胡明向

拱墅法院提起诉讼，并提

交了父亲立遗嘱的全程

视频、照片及生前笔迹样

本。经司法鉴定，胡丽所

提供的遗嘱笔迹在运笔

特征、笔画转折、起收笔

动作等方面存在大量不

符合正常书写习惯的现

象，具有明显摹仿特征，

被认定为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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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未警示“小心地滑”

老人跌倒后索赔十万元

争议：
医院是否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接到调解申请后，调解员首先梳理出两大

核心争议点：一是责任划分问题，即医院是否完

全尽到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金大爷自身

及家属是否存在过错；二是赔偿金额计算问题，

家属主张的误工费等诉求是否具有合理性。

调解员第一时间调取了医院大厅的监控、

日常安全巡查记录及金大爷的病历材料，并专

门咨询了医学专家与法律专业人士的意见。对

患者方，调解员从法律角度耐心解释：根据现有

证据，本案中支持“全额赔偿”的可能性较低，且

主张误工费需提供实际收入证明，目前家属暂

未提交相关材料，诉求存在举证短板；另一方

面，调解员对院方强调，若纠纷进入诉讼程序，

医院作为公共场所经营者，未完全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的事实可能引发负面舆论，对医院声誉

造成影响，建议适当提高赔偿金额。

湿滑地面酿事故

今年年初，72 岁的金大爷到嘉

定区一家医院就诊配药。医院大厅

入口处立有“小心地滑”警示牌，但

药房附近却没有相关警示。清洁工

刚刚拖过地面，防滑垫也没有及时

摆放。

金大爷取完药准备离开时，右

脚突然打滑，重重摔倒在地。倒地

后金大爷脸色苍白，无法自行起身，

直呼左侧身剧痛。经初步检查，金

大爷疑似左肩胛骨骨折，需进一步

拍片确诊。

金大爷家属认为医院未及时清

理地面水渍导致老人摔倒，应负全

部责任，提出包含误工费、营养费、

精神损失费和后续康复费用在内，

共10万元的赔偿要求。

医院承认了部分失职行为——

药房附近未设立“小心地滑”警示牌

的疏漏，但同时提出，金大爷已 70 多

岁，自身行动不便，独自就医本就存

在一定风险，且医院在事发后及时

采取了救助措施，不应承担全部责

任。双方就责任划分与赔偿金额各

执一词，多次协商均未达成一致，由

此共同向嘉定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

委员会申请调解。

调解结果：
医院一次性赔偿金大爷2万元

结合调查取证结果、专家意见及相关法律

规定，调解员指出，依据《民法典》规定，医院未

在药房附近设置防滑警示、未及时摆放防滑垫，

未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主要责任；而

金大爷作为70多岁的老人，自身行动能力较弱，

独自就医时对地面湿滑风险的预判不足，需承

担次要责任。

最终，医院与金大爷家属达成一致协议：医

院一次性赔偿金大爷2万元，同时承诺立即加强

医院内的地面防滑措施，在药房、走廊等人员密

集区域增设“小心地滑”警示牌，并规范清洁工

拖地后防滑垫的摆放流程，杜绝类似安全隐

患。 据《上海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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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地滑”警示牌看似是
公共场所不起眼的安全提示，却
是公众安全的重要保障。今年
年初，上海市嘉定区一家公立医
院就因一块缺失的警示牌，引发
了一场医患纠纷，最终在嘉定区
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介
入下得以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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